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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及答题要求

请根据卷宗材料归纳案件事实，根据刑法规定与刑法原理分析案件。答题要求：事实清楚，观点明确，论证合理，逻辑清晰。
 (
2
)
 (
3
)
 		
 (
受
)案	登	记	表
江公（东）受案字[2016]1046 号

	案件来源
	□110 指令 □工作中发现 √报案 □投案 □移送 □扭送	□其他

	报案人
	姓名
	张曼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52.10.12

	
	身份证号
	身份证
	证件号码
	38022519521012544X

	
	工作单位
	无业
	联系方式
	13681917484

	
	现住址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3 号

	移送单位
	
	移送人
	
	联系方式
	

	
接报民警
	
周康、汪彪
	
接报时间
	2016 年6 月8
日 20 时00 分
	
接报地点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江宁
派出所

	简要案情或者报案记录（发案时间、地点、简要过程、涉案人基本情况、受害情况等）以及是否接受证据：

	
报案人称其丈夫曹东林与曹东旺因家庭琐事发生争执，与曹东旺互殴的过程中被其打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涉嫌刑事犯罪。

	



受案意见
	
· 属本单位管辖的行政案件，建议及时调查处理
√	属本单位管辖的刑事案件，建议及时立案侦查
· 不属于本单位管辖，建议移送 	处理
· 不属于公安机关职责范围，不予调查处理并当场书面告知当事人
· 其他 	

受案民警：	2016 年 6 月 8 日

	


受案审批
	
同意受理初查。





受案部门负责人： 杨 山	2016 年 6 月 8 日


一式两份，一份附卷、一份存根。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

立 案 决 定 书

江公（东）立字[2016]3475 号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七条	之规定，决定对 	曹东旺过失致人死亡案	
立案侦查。







 (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
拘	留	证
江公拘字[2016]0468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 	八十	条之规定， 兹决定对犯罪嫌疑人 		曹东旺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56 年 11 月 28 日，住址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	）执行拘留，送 		东海区看守所	羁押。 (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
二〇一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

[image: ]本证已于  2016 年 7 月 23 日 8:16 向我宣布
被拘留人  曹东旺	（指印）
 (
（看守所印）
)本证副本已收到，被拘留人  曹东旺	已于 2016 年 7 月 23 日送至我所。


接收民警： 陈佳乐、陈宇雷
 (
检察一部模拟法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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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
逮	捕	证

江公（东）捕字[2016]85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之规定，经东海区人民检察院	批准/决定，兹由我局对涉嫌 			故意伤害		罪的 			曹东旺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56 年 11 月 28 日，住址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	）执行逮捕，送 			东海区看守所		羁押。
 (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
二〇一六年八月六日
)

本证已于  2016 年 8 月 6 日 13:48 向我宣布
被逮捕人  曹东旺	（指印）
本证副本已收到，被逮捕人  曹东旺	已于 2016 年  7 月 23 日送至我所。（如先行拘留的，填写拘留后羁押时间）。

接收民警：陈佳乐、陈宇雷	（看守所印）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起诉意见书
东海公诉字[2016]03449 号

犯罪嫌疑人曹东旺，男，1956 年 11 月 28 日生，出生地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身份证号码 380225195611285012，汉族，小学文化，农民。户籍地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现住址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2016 年 7 月 23 日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事拘留，因涉嫌故意伤害罪于 2016 年 8 月 6 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东海区看守所。
犯罪嫌疑人曹东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一案，由受害人家属张曼、曹中政报案至我局，我局经过审查，于 2016 年 7 月 23 日立案侦查，犯罪嫌疑人于 2016 年
7 月 23 日到案。
经依法侦查查明：
2016 年 6 月 5 日上午 9 时许，犯罪嫌疑人曹东旺的家属冯媛媛与受害人曹东林的家属张曼因堆放木柴时的地界问题产生纠纷，犯罪嫌疑人曹东旺随后赶来， 与受害人曹东林发生扭打。在互殴的过程中，曹东旺向受害人曹东林的头部、胸部以及腹部等多个部位重击数拳。被害人曹东林回家后身体渐感不适，并出现腹痛、便秘等状况，遂住院治疗，2016 年 6 月 8 日 18 时许，曹东林经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被害人曹东林符合自身罹患神经纤维瘤并累及腹腔器官及血管病变的基础上，与他人纠纷过程中腹部受到外力作用促发自身病变血管破裂，引发腹腔膜后大出血，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认定上述犯罪事实的证据如下：1、犯罪嫌疑人曹东旺的供述和辩解；2、相关证人证言；3、法医鉴定意见等。
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曹东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之规定，构成故意伤害罪。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之规定，拟提请侦查终结，移送东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此致

 (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五日
)东海区人民检察院
 (
检察一部模拟法庭
)



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意见书

司鉴中心[2016]病鉴字第 156 号


一、基本情况
委 托 人：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刑科所委托事项：尸体解剖，死因鉴定
委托日期：2016 年 6 月 9 日
解剖日期：2016 年 6 月 9 日
揭破地点：江海市东海殡仪馆被鉴定人：曹东林，男，60 岁

二、案情摘要
据鉴定协议书：2016 年 6 月 8 日 19 时 20 分许，东海区江宁派出所接报：金山镇东海医院有一人死亡。死者曹东林，男，60 岁，据医院介绍，死者于 2 日前到医院就诊，自称腹部受到外力打击后受伤（具体不详），当时腹部无明显疼痛，无恶心呕吐，2 天后逐渐加重，于 6 月 8 日 8 时许，送东海医院就诊，后抢救无效死亡。

三、病史摘要
据江海市东海医院病史资料（住院号：319777）记载：
2016-06-08 08:04:32 首次病程记录：患者主因“腹外伤 2 天，意识不清数小时”入院。既往体健。患者约 2 天前腹部受外力打击后受伤，当时即感腹部无明显疼痛，无恶心呕吐，无明显胸闷气促，无发热，无咳嗽咳痰，未处理，2 天内患者逐渐自觉出现腹痛， 并呈渐进性加重，被人送至我院就诊。约 1 小时前患者出现意识不清，急诊以“闭合性外伤”收入我科进一步诊治。初步诊断：闭合性腹外伤，失血性休克。
2016-06-08 10:11:30 抢救记录：患者来时意识不清，血压无法测出，自主呼吸弱，约
10-12 次/分，立即请麻醉科行气管插管，加开 2 路补液，0.9NS500ml+多巴胺 200mg 升压，盐酸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异丙肾上腺素静脉助推，可拉明+洛贝林静推，红细胞悬液 4U（门诊带入）输注，仍意识不清，现予继续抗休克补液治疗。最终诊断：闭合性腹外伤，失血性休克，后腹膜血肿？
2016-06-08 13:19:41 重危病例讨论记录：患者经输血、补液扩容对症治疗后现心率维持在 130 次/分左右，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中，血压仍偏低，为 70/35mmHg 左右， 仍然意识不清，腹部明显膨隆，以右侧腹部为主。患者现病情危重，存在失血性休克， 考虑腹腔内活动性出现（血），出血原因考虑后腹膜出血可能性大，现患者存在低血容量性休克，血气分析提示代谢性酸中毒，现首要应积极扩容，纠正酸中毒，充分补液后复测血气分析，患者凝血功能异常，现予输血浆 800ml，凝血酶原复合物 2g，积极抗休克治疗，待血压稳定后再行下一步治疗。
2016-06-08 15:35:56 患者因低血容量性休克，严重贫血（Hb 68g/l）予输红细胞悬液
4 单位，13:45 开始输血，15:35 输血结束，无发热、皮疹、溶血等输血反应。
2016-06-08 15:39:53 即刻患者测血压 70/33mmHg，仍意识不清，呼吸机辅助呼吸，现患者气管内呼出粉红色泡沫样物质，考虑患者急性左心衰竭可能，患者自入院至现在尿量较少，予速尿 20mg 静推推注控制左心衰竭，继续抗休克对症治疗，继续观察患者病情变化。


2016-06-08 19:50：48 死亡记录：患者住院后即予告病危，补液抗休克，纠正酸中毒，
对症支持治疗，患者血压一直偏低，无自主呼吸，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约 18:40 分患者心率减慢至 30-50 次/分，血压及血氧饱和度均无法测出，经积极抢救治疗，18:45患者心脏停止，心电图一直线，呈室性停搏。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多脏器功能衰竭，失血性休克，闭合性腹外伤，后腹膜出血？

四、检验过程（A---13569）
1、检验方法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法医学尸表检验》GA/T 149-1996，《法医学尸体解剖》GA/T 147-1996，《法医病理学检材的提取、固定、包装以及送检方法》GA/T 148-1996，以及本所技术规范《死亡原因与死亡方式鉴定方法》SJB-P-6-2009，对曹东林尸体进行法医学尸体解剖。
2、尸表检验记录
衣着情况：上衣未着装；下身着粉红色三角短裤。一般情况：尸长 160cm，发育正常，营养一般。
尸体现象：尸斑呈淡红色、浅淡，分布于体表背侧未受挤压处，指压不褪色。尸僵存在于四肢各大关节。全身皮肤多处点、片状皮肤色素沉着，见多发结节样改变（大者 1。
5cmx1.5cm，小者呈粟粒样大小）。
头（面）部：头顶发长 5cm，发色黑，夹杂白发。双眼睑、球结膜苍白，未出现血点， 角膜清，双侧瞳孔直径约 0.5cm，口腔积暗红色血性液体，鼻腔及双侧外耳道未见异样分泌物。额部见 7cmx4cm 皮肤青紫，下唇粘膜正中见 1cmx0.5cm 挫伤，下牙床牙龈右侧见 1.5cnx0.5com 挫伤。
颈（项）部：未见皮肤损伤痕迹。
躯干部：右锁骨现 3cmx2cm 皮肤青紫伴多处穿刺针眼，右下腹部见 6cmx3cm 皮肤青紫（切开见皮下出血），右侧腹股沟侧见 17cmx5cm 皮肤青紫伴穿刺针眼，右臀部内侧见 6cmx2cm 皮肤青紫。剑突下至脐部见长 17cm 陈旧性疤痕（胃部手术处），左下腹部及左侧腹股沟区见 24cmx14cm 皮肤青紫，左下腹部见 1.5cmx1.5cm 皮肤暗红色变伴一穿刺针眼，左侧腹股沟区见片状皮肤暗红色变伴多处穿刺针眼，左臀部内侧见 7cmx1.5com 皮肤青紫。四肢：双手指甲床苍白。左肘窝见 7cmx3cm 皮肤暗红色变伴注射针眼，左手掌畸形、肿胀；左大腿上端前内侧见 3cmx1cm 皮肤青紫，左大腿中段前侧在 14cmx5cm 范围内见多处细条皮肤擦划伤，左大腿下端后侧见 5cmx4cm 皮肤青紫，左膝部内下见 5cmx2cm 皮肤青紫，左腘窝见 1.5cmx1.5cm 皮肤青紫，左小腿上段内后侧见 14cmx9cm 青紫，左小腿下段外侧见 5cmx2cm 皮肤青紫。右肘窝见 5cmx5cm 皮肤青紫伴注射针眼，左手背见片状皮肤青紫伴注射针眼；右大腿上段前侧见 5cmx4cm 皮肤青紫，右大腿下段内侧见 9cmx4cm 皮肤青紫，右大腿下侧后至右小腿上端后侧见 26cmx10cm 皮肤青紫，右小腿中上段前外侧见 6cmx5cm 皮肤青紫。
肛门及外生殖器：阴囊肿胀。
3、尸体解剖记录
（1） 头部：额部见 19cmx12cm 头皮下出血。常规开颅，颅骨未见骨折；硬脑膜外及硬脑膜下未见到出血。
脑：全脑重 1523g。蛛网膜下腔未见出血，脑组织表面高度水肿，脑回增宽、脑沟变浅， 大脑、小脑及脑干表、切面未见挫伤、出血，小脑扁桃体压痕明显，脑底动脉未见异常。
（2） 颈部：颈部诸肌群未见出血，舌骨、甲状软骨和环状软骨未见骨折。喉头水肿， 未见骨折，气管及支气管腔内见淡红色血性液体伴少量痰液。
（3） 胸腹部：取直线术式暴露此二腔。胸腹壁皮下组织及肌肉未见出血。胸、肋骨未见骨折，腹壁皮下脂肪厚 3cm。下腹部腹膜后、盆腔腹膜后见巨大血凝块，约 3000mg，


腹腔内大网膜位置上移。胃大部切除后，小肠肠管与横结肠局部粘连，小肠浆膜面积肠系膜局部多处见黄豆大小结节状物，质地较硬。余其器官位置正常。主要器官检验如下： 心：重 330g……未见异常。
肺：左肺重 790g，右肺重 966g。左肺肺膜与胸壁广泛性粘连、纤维组织增生。右肺表面光滑呈暗红色；两肺切片呈暗红色、淤血状。
肝：重 1225g，大小 25cmx15cmx6.5cm，肝表面呈灰黄色，右叶与膈肌广泛粘连伴凝血块附着，切面呈灰黄色，切面未见新生颗粒结节样改变。
膈肌：膈肌切面见多个米粒大小结节状改变，质地较硬。脾：重 199g……切面呈暗红色。
肾：左肾重 184g，大小 11.5cmx6cmx3.5cm；右肾重 186g，大小 11.5cmx7cmx3.5cm；右肾见巨大血肿包囊，分离可见纤维素样物渗出，局部可见小结节样改变；两肾切面见多个大小不等的囊肿，内含淡黄色清亮液体，大者 0.6cmx0.6cm，小者呈米粒状大小，两肾皮、髓质分界清，双侧皮质厚 0.8cm，肾盂未见异常。
肾上腺：双侧共重 22g，表、切面未见异常。
胰：重 167g，大小 21cmx6cmx2.7cm，包膜周围见散在凝血块附着，切面呈灰红色，未见出血、坏死。
胃：胃内容物约 100ml，为暗褐色液体，胃粘膜未见溃疡、出血。
肠：升结肠区肠系膜周围见巨大凝血块，粘膜未见异常；直肠远端浆膜见凝血块附着， 粘膜局部点状出血，未见溃疡改变。
睾丸：表、切面未见挫伤、出血。
膀胱：膀胱内见少量淡黄色液体，膀胱壁未见挫伤、出血。
4、组织病理学检查
脑：大脑、小脑及脑干均未见挫伤、出血及新生物等病变。
心：心内、外膜未见增厚，心肌细胞结构正常、未见梗死病灶，冠状动脉未见明显粥样硬化改变。
肺：肺膜未见增厚，局部肺膜下见少量炎症细胞浸润，局部肺泡隔断裂，肺泡腔融合， 部分支气管壁塌陷，支气管粘膜脱落。
肝：包膜未见增厚，薄膜外见凝血块附着，薄膜下及汇管区见散在灶性炎症细胞浸润， 局部包膜内见神经节瘤样改变，局部坏死、纤维化及局灶性钙化伴少量淋巴细胞浸润， 局部见施万细胞增生，包饶多核神经元，神经髓鞘再生表现，肝细胞肿胀，肝窦扩张、淤血，汇管区小血管管壁增厚伴周围炎症细胞浸润。
隔膜：局部见纤维化的结节样改变，伴局灶性钙化，膈肌间质见散在大量红细胞。胆囊：未见异常。
脾：包膜未见增厚，白髓结构松散，红髓轻度淤血，部分脾小动脉管壁略增厚。
肾：包膜未见增厚，部分肾小球充血，个别肾小球纤维化，局部可见神经纤维瘤样结构， 主要由施万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组成，肾小管自溶，个别肾小管管腔内可见蛋白管型，局部肾实质可以见大小不等的小囊肿形成，间质小血管淤血。
肾上腺：球状带细胞脱脂变，余未见异常。
胰腺：呈自溶改变，实质未见坏死、出血及炎症反应，周围脂肪组织见灶性出血。喉头：局部黏膜下层见散在淋巴细胞浸润，间质血管充血，余未见异常。
胃：胃粘膜轻度自溶，未见溃疡、出血。
肠：局部浆膜层可见多量神经节瘤样结构伴周围炎症细胞浸润，部分神经节瘤内纤维化、钙化灶及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浸润伴神经髓鞘再生，周围脂肪组织见灶性出血。粘膜呈轻度自溶改变，未见溃疡、出血。
睾丸：间质小血管淤血，余未见异常。
甲状腺：甲状腺滤泡大小不一，余未见异常。


腹膜后凝血块：可见出血区小动脉增生，管腔高度瘀血，个别小动脉粗细不均，外抹纤维变性；部分小血管管壁结构疏松，局部管壁内见包绕神经节瘤状结构，部分小血管壁见散在炎症细胞浸润，血管壁周围见大量红细胞。
皮肤结节：表皮层完整，未见明显异常；真皮及皮下组织中见显微组织明显增生，大部分区域增生细胞的细胞核呈长梭形，两端较尖 S 状，平行排列，部分区域增生细胞的胞浆略呈透明状，增生组织周围无包膜。真皮层见少量淋巴细胞灶性浸润。

五、毒物分析
提取死者心血及胃内容物送本鉴定中心毒物化学鉴定室检测，结果如下：所送血液和胃内容物中均未检出常见药物、杀虫剂及毒鼠强成分。

六、法医病理学诊断
1、失血性休克：
（1） 尸斑浅淡、呈淡红色，双手指甲床苍白；
（2） 腹腔出血 900ml，后腹腔及盆腔血肿约 3000mg，肠系膜周围出血；
（3） 多器官（脑、心、肝、脾、肾等）贫血貌；
2、神经纤维瘤病，累及右肾：
（1） 全身体表多发皮下结节，大小不等；
（2） 全身皮肤多处点、片状皮肤色素沉着；
（3） 左手掌骨骼发育畸形；
（4） 右肾实质局部神经纤维瘤样改变；
3、膈肌、肝脏表面、肠系膜神经节瘤样改变；
4、腹膜后软组织神经、血管组织增生，小动脉管壁变性；肝、脾小动脉管壁增厚；
5、额部皮肤青紫、皮下出血，下唇粘膜正中及下牙床牙龈右侧挫伤；
6、右下腹部皮肤青紫、皮下出血，左下腹、左侧腹股沟区及臀部内侧皮肤青紫；
7、四肢多处皮肤青紫；
8、胃大部切除术后。

七、分析说明
根据案情介绍：2016 年 6 月 5 日，曹东林因与人发生纠纷，腹部受外力打击后受伤，当时腹部无明显疼痛，无恶心呕吐，2 天后逐渐加重，于 6 月 8 日 8 时许，送东海医院就诊，经抢救无效死亡。
尸体检验发现：尸斑浅淡、呈淡红色，双手指甲床苍白，腹腔出血 900ml，腹膜后血肿约 3000mg，肠系膜周围出血，脑、心、肝、脾、肾等多处器官贫血貌，休克肺；上述改变符合失血性休克的病理学特征。
另见死者全身体表多发大小不等皮下结节，伴皮肤多处色素沉着斑及左手骨骼发育畸 形；镜下见右肾实质内神经纤维瘤样结构，主要由施万细胞和成纤维细胞组成，具有神经纤维瘤病的病理学特征。此外，组织病理学检查还发现膈肌、肝脏表面、肠系膜多发神经节瘤样改变伴细胞组织坏死、炎症细胞浸润、纤维化、钙化灶，腹腔后神经、血管组织增生，个别小血管管壁变性，平滑肌增生，管壁内见神经节瘤样结构，肝、脾小动脉管壁增厚，符合神经纤维瘤病的继发性改变。神经纤维瘤病主要表现为皮肤着色过度斑和多发的神经纤维瘤，亦可累及骨骼、周围神经系统和其他器官。当病变累及血管、内部血管的自主神经时可引起血管病变或其他并发症。
本例，根据案情介绍，曹东林与人发生纠纷过程中腹部遭受一定外力作用，尸体检验发现，死者右下腹部片状皮肤青紫伴皮下出血，出血范围较局限，以皮下为主，临近实质器官亦未见破裂或挫伤出血的改变，说明其右下腹遭受外力作用并未引起腹腔重要器官


损伤，但可促使原有病变血管破裂出血。故本例曹东林腹部遭受外力作用是构成腹膜后病变血管破裂出血致失血性休克死亡的辅助因素。
此外，经毒物分析：死者血液和胃内容物中均未检出常见药物、杀虫剂及毒鼠强成分， 可排除其他因常见毒物中毒导致死亡的可能。
综上所述，根据尸体检验所见并结合案情分析，曹东林的死亡原因符合在自身罹患神经纤维瘤并累及腹腔器官及血管病变的基础上，与人纠纷过程中腹部遭受外力作用促发自身病变血管破裂，引起腹膜后大出血，致失血性休克。

八、鉴定意见
曹东林符合在自身罹患神经纤维瘤并累及腹腔器官及血管病变的基础上，与人纠纷过程中腹部遭受外力作用促发自身病变血管破裂，引起腹膜后大出血，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鉴定人：主检法医师	张 磊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	3100112003
副主任法医师	何子扬
[image: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	103100104054
授权签字人：主任法医师	孙增峰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证号：	103100104028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1、尸体检验照片 67 张（仅附于鉴定意见书正本）
2、显微摄影照片 16 张（仅附于鉴定意见书正本）



曹东旺询问笔录
时间  2016	年  06	月 09	日  00	时 30	分至  2016	年  06	月  09		日  02		时 00	分
地点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江宁派出所		 询问人（签名）  许超、崔文		工作单位  东海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一大队记录人（签名）  崔文		工作单位  东海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一大队被询问人 	曹东旺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56 年 11 月 28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380225195611285012		 现住址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		 联系方式  无					 户籍所在地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		

问：我们是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现在依法向你询问，请你如实回答。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听清楚了没有？答： 听清楚了。
问：你的个人信息？
答：我叫曹东旺，男，1956 年 11 月 28 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身份证号码：
380225195611285012，户籍地：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现住地：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
问：你的家庭情况？
答：妻子：冯媛媛，56 岁，在家务农。问：你和曹东林是什么关系？
答：他是我亲哥哥。
问：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你来吗？
答：知道，因为曹东林死了，前几天我们两个打过架。问：你之前和曹东林有无发生过纠纷？
答：有的。2016 年 6 月 5 日，我和他打过架。问：因为什么事情？
答：我之前和他一直不来往的，然后 6 月 5 日早上 9 点多的时候，他把柴堆放在我家东面的空地上，我没同意，但是他坚持要堆，于是我们因为这件事就打架了。问： 现在请你将详细情况讲一下？
答：好的。我家是住在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我哥哥曹东林住在我家北面。2016 年 6 月 5 日早上 9 点多的时候，我妻子看到我哥哥曹东林和嫂子张曼在我家地里堆柴，并且把我堆的四个柴堆推倒了。我老婆看到后就去与他们争吵，并上前夺我嫂子手里的柴。在争夺过程中，我嫂子一松手我老婆就摔倒在地四脚朝天。我老婆觉得吃亏了，起身后就朝我嫂子走去。这时我看到我哥哥曹东林走过来， 好像要打我老婆，我就把我老婆拖到我身后，我和我哥哥相互之间用手指指点点。然后我哥哥就用拳头打我，我就用拳头朝我哥哥身上乱挥，接着我们就扭到在一起。他用拳头打我的脸部和右边的太阳穴那里，并用手扭我的耳朵，我也用拳头打他的头部和胸部，两个人就这样扭打了一会。这时曹东林的老婆也用竹


子打我老婆。我在和曹东林扭打过程中，不知绊住了什么东西，摔倒在地上了，曹
林上来就按住我，用膝盖顶住我的腰部，同时用双手不停地打我身上和头部、脸上。我在地上也同时用拳头朝他身上乱挥。我老婆看到我在地上就上前来拖我，我嫂子拿着芦竹敲我老婆的头。打了一会儿之后，曹东林放开我，和他老婆到地里干活去了。我就到村委会用报警电话打 110 报警了。后来民警到了就带我到派出所，给我开了验伤单。
问：你后来去验伤没有？
答：当天下午我就去东海医院验伤了，医生说只是头部有点外伤，不碍事，给我开
了些药，并让在医院打了几天点滴。
问：你哥哥和你嫂子当时是如何打你和你老婆的？
答：我哥哥用拳头打我的头和身体，我嫂子用芦竹打我老婆的头和身体。问：曹东林打你时，你打他了吗？
答：开始我没还手，只是用手躲避、阻挡他打我。后来我忍不住了，当然就还手了，和他扭打在一起，在他打我的时候，我也用拳头朝他身上乱挥，没倒地之前挥到了他的头部、胸部等处。我倒地后，也用拳头朝他的胸部等处挥，有没有打到不清楚。我老婆没有还手。
问：曹东林为何要把柴堆在你家东面的空地上？ 答：我也不知道。
问：那片空地是属于谁的？
答：是属于一个养鱼塘的老板，不属于我家，也不属于曹东林家的。问：当时在现场还有谁？
答：我和我老婆冯媛媛还有曹东林和他的老婆张曼，其他的还有谁我就不知道了。
问：：你们两个前后打了多长时间？
答：没多长时间，大概有十来分钟吧。
问：：你的伤势？
答：我的头被打肿了，鼻子还出血了，右边太阳穴这边很痛。我老婆的头上也肿了。
问：那你老婆有无殴打或者推搡曹东林？
答：：没有。
问：曹东林是怎么放开你的？
答：他说，“今天给你一点教训，记住以后别再找我麻烦。如果再找麻烦，我还会
狠狠揍你”。说完，就起身和她老婆一起离开了。
问：当时曹东林离开的时候有无异样？答：我不知道。
问：曹东林是什么时候死的你知道吗？答：2016 年 6 月 8 日晚上。
问：你和曹东林之间之前有无矛盾？
答：以前没有矛盾。后来为了我们父母死后留下的钱，两家发生了矛盾。前几年吵
过几回架，相互也有撕扯。由于他是哥哥，火气比较大，我总是让着他，所以也没能真正打起来过。再后两家就不来往了。
问：曹东林平时身体怎么样？有什么病没有？
答：7、8 年前他因为胃穿孔动过手术，后来治好了，其他没听说他得过什么病。后
来由于两家矛盾，这几年就没有来往了，不清楚他的身体情况。不过，平时看他好像没什么事，下地干活都挺正常的。


问：你身体有无毛病？
答：我有黄疸肝炎，胆结石，前列腺炎。
问：：还有无补充？
答：没有。
问：以上所讲是否属实？
答：：属实。







以上内容我都看过，与我说的一致。曹东旺	2016.6.9


曹东旺第一次讯问笔录
时间  2016	年  07	月  23	日  15	时 10	分至  2016	年  07	月  23	日  18	时 20	分
地点  江海市东海区看守所			 讯问人（签名）  崔文、许超		工作单位 东海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一大队		 记录人（签名）  崔文		工作单位 东海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一大队		 被讯问人 	曹东旺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56 年 11 月 28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380225195611285012	 现住址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	 联系方式  无						 户籍所在地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		

问：基本情况？
答：我叫曹东旺，男，1956 年 11 月 28 日出生，出生地：江海市，身份证号码：
380225195611285012，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
问：家庭情况？
答：妻：冯媛媛，56 岁，在家务农。问：简历？
答：我自幼在原籍读书，后在家务农，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于 2016 年 7 月 23日被刑事拘留。
问：将涉嫌的案情交代一下？
答：好的。我家在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我哥哥曹东林就住在我家北面。2016 年 6 月 5 日上午 9 点多，曹东林在我家东面的空地上堆木柴，我看到后，就让他拿走，不让他堆在那里。但是曹东林不同意，于是我和我妻子冯媛媛就和他发生了争吵。我上去要把木柴搬走，但是他上来阻拦我。曹东林先用左手抓住我的肩膀，我也转回身用左手抓住他的肩膀，我们就扭在一起了。他用手打我脸部，揪我耳朵，我有点气恼了，也用拳头回击他，往他的头部、胸部打了几下，他也用拳头打我的头、身上。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在扭打过程中我摔倒在地上，曹东林上来就把我的身体按住，他用左膝盖顶住我的右侧肋部。我人向左侧倒在地上，左手被压在身体下。曹东林一边压住我，一边用拳头继续打我的头部、身体等部位。我不可能白白让他打，就在地上挣扎着反抗，想用脚踢他，但感觉踢不到他，就用右手握拳朝他胡乱挥舞，具体打到曹东林身上什么部位我没看清楚，两人这样扭打了几分钟。我妻子上来想将我们拖开，但是曹东林的老婆也过来用竹子打我老婆的头部。这样我们夫妻两人和曹东林夫妻二人打了一会后，曹东林放开了我，我们就分开了。
问：后来怎么样？
答：后来我就去村委会用报警电话报警了，曹东林夫妻两个又拉着板车去卖西瓜了。
问：你报警后，警察来了吗？


答：我打 110 报警后不久，警察就来了。警察来了之后，就把我带到了派出所，给我开了验伤单，让我去验伤。之后曹东林也去派出所报警了，警察也让他去验伤。他从医院验伤回来后，看上去没什么事。到 2016 年 6 月 8 日，曹东林突然死了。
问：你为何不让曹东林将木柴堆在你房子东侧空地上？
答：这块空地不是我的，也不是曹东林的，我们两家平时都在这块空地上堆东西，但
是曹东林将木柴堆在我的自留地旁边的一条垄沟上的小路上，靠近他的自留地的地方却空着，所以我要他将木柴搬走。
问：你为何会与曹东林扭打起来？
答：我要去将曹东林的木柴搬开，他不让我搬，还抓住我的两个肩膀，于是我也抓
住他的两个肩膀，我们就扭打在一起。我倒地后，他又上来按住我的身体，继续打我，我的左手压在我身体下面，他用膝盖顶住我的右肋，用拳头打我头、身体，我不可能白白挨打，于是右手握拳向他挥舞。
问：你们两个打架，谁先动的手？
答：他先动手打我，双手抓住我的肩膀，打我脸和头部。我开始只是阻挡他打我，后
来才边挡他，边用手还击。
问：你打了他多少下？
答：倒地后记不得了。倒地前，大概往他身上打了五、六下吧。问：打在他身体什么部位？
答：主要打他的头部和胸部。
问：当时用拳打曹东林是否用力？
答：当时曹东林在打我，我打他也用力的。问：除了用拳打到曹东林，还用脚踢过他吗？
答：开始我们扭打时，我没有用脚踢他。后来被他按倒在地时，我想用脚踢他，但因为身体被他压住，腿活动困难，踢不住他。
问：当时你被按在地上后，用拳头打到曹东林的什么部位了？
答：当时曹东林一边压住我，一边用拳头打我的头部、身上，我人向左侧倒在地上，左手压在身体下，我就在地上用右拳朝他正面挥舞，应该打中他了，但具体打到曹东林身上什么部位我都没看清楚，因为我侧着身子的。
问：用力用拳头打人是什么行为？知道不知道会造成什么结果？
答：拳头打人是违法的，但当时我是被曹东林殴打后才打他的，也没想到要伤害他，更没料到他现在会死去。
问：如果拳头打在要害部位，能够把人打伤，这一点你也不知道吗？
答：知道。
问：知道拳头打人能致人伤害，你还这样打曹东林，能说没伤害故意吗？
答：：反正我确实没有想过要有意伤害他。
问：曹东林被你挥拳打之后，有什么反应？
答：没有什么事，他还和他老婆一起推车去卖西瓜的。事后我去报警后，曹东林也
去报警的，他当时到医院去验伤的，验伤回来后看上去也没什么事。
问：当时你被曹东林打的怎么样？
答：当时我被打的脸上淤青，眼睛充血，鼻子出血。当时我到派出所报警，派出所
让我到医院去验伤，医生说我右侧太阳穴附近有淤血，让我挂盐水，观察一下，后来没有什么事。当时医生填了验伤单。
问：后来你验伤了吗？


答：我当天就到东海医院验了，结论是头部外伤。不是很重，所以医生简单处理了一下，开了点药，并让我在医院打了几天点滴。
问：曹东林以前有什么病吗？
答：他 2003 年、2004 年时，因为胃穿孔开过两次刀。后来我们两家因为财产纠纷闹矛盾，至今没有交往。所以也不知道他这些年有其他病没有。不过，平时他下地干活很正常，不像有什么大病。
问：你身上的疱是什么病？
答：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病，我母亲、我哥哥曹东林和我都有的。是从小出生就有
了，从没去过医院看过，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
问：平时有什么感觉吗？
答：平时没有任何感觉，也没不舒服，只知道是传下来的，但是因为没什么不舒服
的感觉，就从来也没去医院看过。
问：对本案有什么想法？
答：我和亲哥哥因为家庭纠纷引起的案子，我没有想过要伤害他，更没想到他会死去，希望政府能够公正处理。
问：以上所讲是否属实？
答：：是事实。









[image: ]以上内容我都看过，与我说的一致。曹东旺	2016.7.23


曹东旺第二次讯问笔录
时间  2016	年  09	月  09	日  14	时 10	分至  2016	年  09	月  09	日  15	时 05	分
地点  江海市华益路 351 号东海区看守所	 讯问人（签名）  许超、崔文		工作单位  东海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一大队记录人（签名）  许超		工作单位  东海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一大队被讯问人 	曹东旺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56 年 11 月 28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380225195611285012				 现住址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	 联系方式  无							 户籍所在地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		

问：交代你的基本情况？
答：我叫曹东旺，男，1956 年 11 月 28 日出生，出生地：江海市，身份证号背不出，汉族，小学文化，无业，户籍地：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号，群众。
问：你的社会经历？
答：自幼在原籍读书至小学毕业，后务农至今。
问：：你的家庭情况？
答：妻子：冯媛媛，56 岁，原籍务农。
问：你是否曾受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以及强制戒毒等处理？
答：：没有。
问：你于何时因何事被刑事拘留？
答：2016 年 7 月 23 日，我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刑事拘留。
问：：你于何时因涉嫌什么罪名被逮捕？
答：2016 年 8 月 6 日，我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逮捕。问：你是否有故意伤害他人的犯罪行为？
答：我和曹东林打过架。
问：将事情的经过交代清楚？
答：我家的房子和曹东林的房子相邻，2016 年 6 月 5 日 9 时许，曹东林在我房子东侧的空地上堆木柴，我看到后，就让他将木柴拿走，但曹东林不愿意将木柴拿走，于是我和我妻子冯媛媛和他发生了争吵，我上去准备把他的木柴搬走，但曹东林不让我将他的木柴搬走，他用两只手抓住我的两个肩膀，我也用两只手抓住他的两个肩膀，我们两个人就扭在一起。他用右手打我的脸，打我头部，并扭我的耳朵，我用手阻挡他的手，也用手往他身上推了几下。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我倒在了地上，曹东林上来就把我按住。我是向左侧着身子被他按倒在地上，我的左手被压在我的身体下面。他用膝盖顶住我的右肋，并用拳头打我头、身体等部位。我不可能白白让他打，于是右手握拳向他身上挥舞，两腿乱蹬、踢。这样过了约几分钟，我妻子冯媛媛上来想将我们拖开，但是曹东林的老婆张曼上来用竹子打冯媛媛的头。这样我们夫妻两人和曹东林夫妻二人打了一会儿后，曹东林放开了我，我们分开了。我回家后，擦了擦头上的血，就去村委会用村里的报警


电话报警了。警察来了之后，把我带到了派出所，给我开了验伤单，让我去验伤。之
后曹东林也去派出所报警了，警察也让他去验伤，他从医院验伤回来，看上去没什么事儿。2016 年 6 月 8 日，曹东林突然死掉了。
问：你为何不让曹东林将木柴堆在你房子东侧的空地上？
答：这块空地不是我的也不是曹东林的，我们俩平时都在这块空地上堆东西，但是
曹东林将木柴堆在我的自留地旁边的一条垄沟上的小路上，靠近他自留地的地方却空着，所以我要他将木柴搬走。
问：你为何会与曹东林扭打起来？
答：我要去将曹东林的木柴搬开，他不让我搬，还抓住我的两个肩膀，并用手打我，于是我也抓住他的两个肩膀，我们就扭在一起，他用拳头打我头、身上，我当然也回击，也就用手推挡他。接着他把侧着身子的我按到地上，我的左手压在我的身体下面，他用膝盖顶住我的右肋，用拳头打我的头、身体，我不可能白白挨打，于是右手握拳向他挥舞。
问：两人吵架过程中，谁先动手打人的？
答：是曹东林先动手打我的，他比我强壮，还是我哥哥，我也不敢先打他啊。我先
是抵挡他打我，后来才边挡边还击。我没有先动手打他。
问：两人打了多长时间？
答：时间不太长，前后可能有十来分钟吧。问：两人扭打时，你手打他身体的什么部位？
答：我开始只是用手挡他的拳头，后来才用手推打了他几下，可能有四、五下，手碰到他的头、胸部。
问：你到底是用拳头回击，还是用手推打曹东林？
答：记不得了，好像只是用手推打，感觉力度不是很大。
问：：你们兄弟两个身体体形相差大吗？
答：身高差不多，体形他大点，我的力气没他大。
问：你被曹东林按倒在地上，反抗时，你说两腿乱踢、蹬，踢到他身体上没有？
答：：没有踢到他身体上。因为我是被他按倒地上，他又用膝盖顶住我的右肋，我身体受到很大限制，腿根本就展不开，想踢也踢不到他。
问：那你右手握拳向曹东林身上挥舞，打到他身上什么部位吗？
答：我是握拳向他身体正面挥舞的，应该打中他了，但具体打中他身体什么部位，因
为我侧着身子，同时他也在不停地打我，所以，我没看清楚打到他身上哪个地方了。
问：你当时打了曹东林几拳？
答：记不太清了，前后加起来可能有十来下吧。
问：：你倒地后用右手握拳打曹东林的用力程度？
答：用了一定的力气的，但当时我是侧着身体被按倒在地上，所以我向曹东林挥拳
时，用不出很大力气的。
问：曹东林被你挥拳打之后，有什么反应？
答：感觉他没什么事。他打了我一顿后，嘴里说，“今天给你一点教训，以后再找
我的麻烦，我还要狠狠揍你。今天就饶你一回”，说着，就自已起身走了。后来，他还和他老婆一起推着劳动车去卖西瓜的。事后我去报警后，曹东林也去报警的，他当时到医院去验伤的，他验伤回来之后看上去也没什么事。
问：当时你被曹东林打的怎样？


答：当时我被曹东林打的脸上淤青，眼睛充血，鼻子出血，当时我到派出所报警，派
出所让我到医院去验伤，医生说我右侧太阳穴附近有淤血，让我挂盐水观察一下，后来没什么事。当时医生填给我的验伤单我没交给警察，应该还在家里。
问： 曹东林有什么病吗？
答：前几年曹东林因胃穿孔开过两次刀，后来病治好了。我和他身上都长满了一个
个，疙瘩，这是遗传的，我母亲也有的。他是否还有其他疾病我不知道。不过，这几年也没听说他生过什么大病，平时干活好像挺正常的。
问：你们两家打架时，周围有其他人看见吗？
答：我不注意，好像没有看到有其他人在现场。问：关于本案，你有什么看法？
答：我和曹东林打架不对，是违法的，后果也比较严重。但我真没想过要伤害他，更
没想过会他会死掉。
问：他已经 60 岁的老人，以前还做过手术，你这样用拳头连续猛打他的身子， 还用脚踢他，难道真没想过会伤害曹东林的身体吗？
答：（沉思一会儿）真没想到这点，毕竟我们还是兄弟。
问：：希望你能够认识自己的罪行，认罪服法。
你还有其他违法犯罪事实要交代的吗？
答：：没有。
问：你是如何到案的？
答：曹东林死后当天夜里，公安局的人就对我进行了询问，当时我把打架的经过向
公安局说清楚了，公安也作了笔录。后来我以为没什么事了，没想到到了 7月22 号晚上，我接到公安局电话，通知我他们已经对这个案件进行立案，让我第二天上午到公安局去一趟，说要再问问这个案子的情况。我就在 23 号上午我去了东海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一大队。警察见我就对我宣布刑事拘留的决定，然后就把我带到了看守所。当天下午公安人员对我进行讯问，我把案情又全部说了一遍。
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答：：没有。
问：上述你交代的是事实吗？
答：：是事实。





以上内容我都看过，与我说的一致。
曹东旺	2016.9.9


冯媛媛询问笔录
时间  2016	年  06	月  08	日  22	时 00	分至  2016	年  06	月  09	日  02	时 50	分
地点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江宁派出所			 询问人（签名）  王振、陈明		工作单位  江宁派出所			 记录人（签名）  陈明		工作单位  江宁派出所			 被询问人 	冯媛媛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56 年 12 月 20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380225195612205883			 现住址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	 联系方式  18964817424			 户籍所在地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	

问：我们是东海公安分局江宁派出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希望你能如实回答，不得隐瞒或者虚构事实，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听明白了吗？
答：我听明白了。
问：你今天因为何事来到派出所？
答：因为曹东林的事情。2016 年 6 月 5 日上午，曹东林夫妻两个和我们夫妻两个发生矛盾的事情，曹东林被我老公曹东旺打死了。
问：请具体讲一下？
答：好的。曹东林是曹东旺的哥哥，我们两家住隔壁。2016 年 6 月 5 日 9 时 30 分许，我在自己家里的东壁角看到曹东林老婆张曼将蚕豆梗放在我家东壁角芦竹梗
子上面，当时张曼还在拿掉我放在那些芦竹梗和蚕豆梗贴南侧的三根树枝，我当时看到后，就问她：“你干嘛将我的树枝拿掉，我不拿掉你的，你倒拿掉我的。”张曼听了之后，就和我说：“你的地界哇？”我听了就说“怎么不是我的地界。”说完之后我就过去开始拿掉那些芦竹梗和蚕豆梗。当时，曹东林和曹东旺听到我们两个吵架的声音都出来了。曹东林夫妻看到我在拿掉那些芦竹梗和蚕豆梗，他们两个人就都倚在那些芦竹梗和蚕豆梗上不让我拿掉。当时我在拿的时候，还被张曼推了一把，将我推倒在地，我被推倒之后又重新起来继续拿那些芦竹梗和蚕豆梗。曹东旺看到了之后就过来劝我，他一边拖我，一边叫我让他们去。我当时没有听曹东旺的劝，继续拿那些芦竹梗和蚕豆梗，还将罩在那些芦竹梗和蚕豆梗上面的尼龙薄膜扯碎。之后曹东林夫妻两个就很火大，曹东林过来就打曹东旺，并将曹东旺按倒在地，还用拳头打曹东旺，张曼就从芦竹梗堆里抽了芦竹梗子开始打曹东旺。我当时看到曹东旺被他们夫妻两个打，所以就要去拖曹东旺出来，在拖的过程中，我也被张曼用芦竹梗打到好几下。之后我看到曹东旺脸上和身上都是血，大概曹东林也看到曹东旺脸上和身上都是血，所以也就停手不打了。之后曹东旺就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之后我就和曹东林夫妻两个说：“那我就堆在你的地界上了。”说着我就将我堆在那些芦竹梗和蚕豆梗贴南侧三根树枝拿到张曼家东壁角。张曼接着就将我堆过去的树枝拿掉。我就仍然将那三根树枝放回到那些芦竹梗和蚕豆梗的贴南侧。之后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在屋子里，我看到曹东旺的伤，就让他到村卫生室去看看，之后曹东旺就骑自行车去卫生室


了。之后我就看到曹东林夫妻两个出门了。过不了多久，你们派出所的民警就来了，随后我也看到曹东旺回到家了，那时我才知道曹东旺报警了。民警现场勘查了之
后，就要求我们夫妻两个到派出所去开验伤单并制作材料，之后曹东旺就到派出所开验伤单来了，我因为当时伤的不重，就不要开验伤单。之后我就卖瓜去了， 后来我接到曹东旺在东海医院打来的电话，说他要挂点滴，让我送钱去，所以我就去送钱了。之后他就一直在东海医院挂点滴，直到今天到派出所来。
问：你们夫妻和曹东林夫妻两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发生矛盾的？
答：是因为界子头的事情，曹东林夫妻两个说我家东壁角是他们的地界，我们夫妻
两个说那是我们的地界，所以为了这个才吵起来的。
问：当时吵架时，双方谁先动手打人？
答：是曹东林他们两口先动手打我们。曹东林上来就用手打曹东旺的头部和身上， 并把曹东旺按倒在地，用手打曹东旺的头部、脸部，脸都打伤了。
问：当时现场有多少人动手？
答：当时曹东林将曹东旺按倒在地，用拳头打他，张曼则用芦竹梗朝曹东旺和我头
上和身上乱打。
问：曹东林打曹东旺时，曹东旺打曹东林没有？
答：开始曹东旺只是用手挡曹东林的拳头。后来两人扭打在一起时，曹东旺也用手
打曹东林了。
问：手打在曹东林什么部位？ 答：打的是脸和胸部。
问：曹东旺是怎么倒地的？
答：我没太注意，可能是被曹东林推倒的吧。
问：：曹东林是怎么按住曹东旺的？
答：当时曹东林用膝盖顶住曹东旺的身体，曹东旺身体被顶住之后，人就不能动了，只有两个手能动了。
问：你和曹东旺有否还手？
答：曹东旺被曹东林按倒在地上打的时候肯定还手的，我当时看到他曹东旺用拳头
乱挥，因为曹东旺头上本来有伤，所以我急于将他拖出来，没有还手。
问：曹东旺用拳头挥打有否打到曹东林？ 答：这个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有没有打到。
问：：现场还有谁看见？
答：曹东林西隔壁的曹林荣当时也在东南面的瓜地干活，有没有看见我不肯定。问：你们几个人有受伤吗？
答：当时我就看到曹东旺脸上和身上都是血，脸和眼睛都肿了，还有我的脸上和头上都肿了，别的不知道。
问：当时事情发生之后，你有否再见到曹东林？
答：：我每天都看到曹东林的。
问：你看到曹东林的时候他都在干什么？
答：事发后，6 月 5 日 11 时我看到曹东林夫妻两个推了瓜到金陵小学后面潘红云
家               里去卖瓜去了（贩子来收的），傍晚 17 时 30 分许我看到曹东林出门去遮棚去的；6 月 6 日早上 6 时 30 分许我看到曹东林一个人出门去开棚，11 时 30 分许我在东海医院的时候我看到曹东林也在医院里。6 月 7 日 15 时许，我看到曹东林夫妻两个在弄被大风吹掉的瓜棚。
问：你们是否验伤？


答：曹东旺开了验伤单的，我当时伤势不重，不要开验伤单的。
问：：那你们为何一直不来制作材料？
答：事发之后，曹东旺就一直在东海医院观察室挂点滴，所以没有办法来做材料，我
们夫妻两个本来准备这几天挂好点滴之后再来派出所做材料的。
问：曹东林和曹东旺是什么关系？
答：：曹东林是曹东旺的亲哥哥。问 ：曹东林有什么疾病吗？
答：我知道 7 到 8 年前胃出过血，具体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问：：还有什么补充？
答：没有了。







[image: ]以上笔录我都看过，与我说的一致。
冯媛媛 2016.6.9


张曼第一次询问笔录
时间  2016	年  06	月  09	日  00	时 10	分至  2016	年  06	月  09	日  02	时 10	分
地点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江宁派出所				 询问人（签名）  姜帅、陈勋楠		工作单位  江宁派出所				 记录人（签名）  姜帅			工作单位  江宁派出所				 被询问人 	张曼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52 年 10 月 12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38022519521012544X		 现住址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3 号		 联系方式  13681917484							 户籍所在地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3 号			

问：我们是东海公安分局江宁派出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你应当如实回答，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有要求办案人员或者公安机关负责人回避的权利，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以上权利义务，你清楚了吗？
答：听清楚了。
问：你的基本情况？
答：我叫张曼，女，1952 年 10 月 12 日生，汉族，文盲。我是曹东林的妻子。
问：：2016 年 6 月 5 日你有没有和其他人发生纠纷？
答：有的。
问：把当时的情况详细讲一下。
答：好的。2016 年 6 月 5 日 8 时许，我当时在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3 号自家东面的一条路上准备种扁豆，今年年夜的时候我在那里堆了 7、8 个柴，曹东旺（我丈夫曹东林的弟弟）家在那里也堆了几个柴。我因为种扁豆要穿绳子，让扁豆爬上去，所以将曹东旺家的一个柴拨开。这时曹东旺的老婆冯媛媛看到就过来了，他说你将我的柴扔掉，我也把你的柴扔掉，她就上来扔我的柴，我就抓住我的柴不让她扔掉。当时曹东旺也在，我就对曹东旺说：“东旺，我这些柴不是一直堆在这里的，等柴干了我就要去烧掉的”。于是东旺就对他老婆说不要吵了。他老婆不听，还骂他帮我说话，冯媛媛为了这事还上去打曹东旺。之后她又要扔我的柴， 我还是夺我的柴，不让她扔掉，之后她被我一甩，就甩到了地上。冯媛媛爬起来之后就上来打人，我老公曹东林看到后上来劝，不知怎么的就和曹东旺扭打在一起，两人先是相互扯住对方身体，我老公用手打东旺的脸部，东旺也用拳头打我老公的身上。后来两人扭打过程中，都摔在地上，我老公起身把曹东旺的身子按住，双方继续拳打脚踢。冯媛媛则在后面打我老公，我就上去捡了一根竹子，对着他们乱抽，抽到谁我自己都不知道。打了一会儿双方也不打了，后来就自己分开来，之后双方就各自走开了。之后我就听村里的人说他们报警了。
问：几个人参与打架？
答：就我和老公曹东林。对方是曹东旺夫妻两个人。
问：：双方怎么打的？
答：双方就拳打脚踢。


问：在吵架过程中，谁先动手打人的？
答：是冯媛媛先动手打我，我老公来劝架；后来曹东旺出来了，不知怎么回事，曹东旺和我老公两人也打起来了。
问：他们两个人谁先动打对方的？
答：我没看清楚，可能是曹东旺先动手打我老公的。
问：：打架的过程有没有其他人看到？
答：当时旁边没有其他人。后来看到东南边的西瓜地里，好像邻居曹林荣在摘西瓜
往车上装。他有没有看见我们吵架，我就不清楚了。
问：曹东旺是怎么打你老公的？
答：倒地前，他是用拳头打我老公的脸、胸部和肚子处。倒地后，他一边用脚蹬，一边用拳头打我老公肚子的地方。
问：打了几下？
答：前后可能打了有二十来下。
问：：你老公被打后有什么感觉？
答：他身上被打了之后当时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之后检查时也没有进行全身
检查。
问：对方被打在什么地方？
答：：这个我没有注意。
问：你们发生冲突之后，你老公去干嘛了？
答：打好之后我们还去卖了 400 斤左右的瓜，是我和老公一起用劳动车推到金陵收
瓜 
的地方卖掉的。卖掉了之后我老公感觉不舒服就回家休息了。当天也再没出去过。第二天（也就是 6 号）我老公发现自己身体不舒服，所以第二天上午 10点左右的时候自己到江宁派出所开了验伤单去东海医院就诊了。就诊的时候也就拍了头部的 CT，其他没有验伤。医生对他说头上没什么事，所以他自己又回来了。6 号这天也就干了这点事，然后就回家休息了，可能在晚上的时候出去溜达了一圈，就在家门口路上兜了一圈。昨天（也就是 7 号）就早上 6:30 到 7:30在自己瓜棚看了一下，然后又回家休息了。到今天凌晨 4 时他自己感觉很不舒服，所以在6:30 时许，我媳妇和妹夫将他送去医院，送进去之后就开始抢救，但到下午 19 点左右的时候人不行了，休克死了。
问：你丈夫平时身体患有什么疾病吗
答：没有什么大病，平时偶尔有些头疼脑热的小病，找医生看一下，吃点药很快就
好了。2007 年、2008 年曾因胃穿孔到医院做过两次手术，后来治好了，没有再犯过。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答：：没有了。
问：你以上所说的是否属实？
答：：属实。
问：以上四页笔录向你宣读（十分钟后），如果写的内容和你想说的相符，请你签字确认。
答：我听明白了，我不会写字，我按手印好了。

[image: ]以上内容已经向我宣读，与我所讲的一致。
张曼	2016.6.9


张曼第二次询问笔录
时间  2016	年  07	月  02	日  14	时 00	分至  2016	年  07	月  02	日  14	时 40	分
地点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江宁派出所				 询问人（签名）  陈明、姜帅		工作单位  江宁派出所				 记录人（签名）  姜帅			工作单位  江宁派出所				 被询问人 	张曼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52 年 10 月 12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38022519521012544X			 现住址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3 号		 联系方式  13681912484							 户籍所在地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3 号			

问：我们是东海公安分局江宁派出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你应当如实回答，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有要求办案人员或者公安机关负责人回避的权利，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以上权利义务，你清楚了吗？
答：听清楚了。
问：请你将 2016 年 6 月 5 日你家和曹东旺家发生的纠纷一事讲一下？
答：好的。2016 年 6 月 5 日 8 时许，我当时在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3 号自家东面的一条路上准备种扁豆，由于今年年夜的时候我在那里堆了 7 到 8 个柴，曹东旺（ 我丈夫曹东林的弟弟）家在那里也堆了几个柴，而我种扁豆要穿绳子，让扁豆爬上去，所以将曹东旺家的一个柴拨开。这个时候曹东旺的老婆冯媛媛看到就过来了，说我将他家的柴扔掉了，她也要将我的柴扔掉。于是她就上来扔我的柴，我就抓住我的柴不让她扔掉。当时曹东旺也在，我就对曹东旺说：“东旺，我这些柴不是一直堆在这里的，等柴干了我就要去烧掉的。”于是东旺就对他老婆说不要吵了。他老婆不停，还骂他帮我说话。冯媛媛为了这件事还上去打曹东旺的，之后她又要扔我的柴，我还是夺我的柴，不让她扔掉，之后她被我一甩，就甩到了地上。冯媛媛爬起来之后就上来打人，我老公曹东林看到后上来劝，不知怎么的就和曹东旺扭打在一起，两人先是相互扯住对方身体，我老公用手打东旺的脸部， 身上，东旺也用拳头打我老公的头和身上。后来两人打着打着都倒在地上了，我老公先起身，然后把曹东旺的身子按住，双方继续拳打脚踢。冯媛媛则在后面打我老公。我就上去捡了一根竹子，对他们乱抽，抽到谁我自己都不知道。打了一会儿双方也不打了，后来就自己分开来，之后双方就各自走开了。之后我就听说他们报警了。
问：几个人参与打架？
答：就我和老公曹东林。对方是曹东旺夫妻两个人。
问：：双方怎么打的？
答：双方就拳打脚踢。
问：打架的过程有没有其他人看到？
答：：旁边没有其他人。
问：你上次说邻居曹林荣在附近？


答：他是在离打架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的西瓜地里干活，不是在旁边。
问：：曹东旺打了你老公多少下？
答：具体多少下不清楚，可能先后有一、二十的样子，反正打的次数不少。
问：：你老公被打在什么地方？
答：摔倒前头上和身上（前胸和后背）都被打过。倒地后，曹东旺主要是用拳头打我老公的胸部和肚子。
问：你老公被打后当时有什么感觉？
答：他身上被打了之后当时也没有什么感觉。所以第二天到医院检查时也没有进行全身检查。
问：对方被打在什么地方？
答：：这个我没有注意。
问：你们发生冲突之后，你老公去干嘛了？
答：打好了之后将近 2016 年 6 月 5 日 10 时许，我们去卖了 400 斤左右的瓜，是我和老公一起去用劳动车推到金陵收瓜的地方卖掉的。卖掉了之后我老公感觉不舒服就回家休息了。当天再也没有出去过。到了 2016 年 6 月 6 日早上我老公发现自己身体不舒服，而且头部被曹东旺打的地方有些淤青。所以当天上午 10 点左右的时候我老公曹东林到江宁派出所开了验伤单去东海医院就诊了。就诊的时候只拍了头部的 CT，其他没有验伤，医生对他说头上没什么事儿，所以他自己就又回来了。6 号这天也就干了这点事，然后就回家休息了。可能在晚上的时候曹东林出去溜达了一圈，在家门口兜了一圈就回来了。2016 年 6 月 7 日早上 6:30到7:30 在自家瓜棚看了一下，然后又回家休息了。当天下午 2、3 点钟，曹东林在家觉得肚子有点不舒服，到 2016 年 6 月 8 日凌晨 4 时他自己感觉肚子很不舒服、很痛，而且大便大不出来，他痛的在床上滚来滚去，所以在 6:30 许，我媳妇和妹夫将他送去医院。送进去之后就开始抢救，但是到下午 19 点左右的人不行了，休克死了。
问：曹东林被打的头部和身上的其他部位，为什么去看医生的时候只看了头部？答：因为当时曹东林被打伤后，只有头部淤青，身上没有明显的伤痕，而且当时身体也没有觉得不舒服，所以就只看了头部。
问：那曹东林是什么时候怎么感觉到身体不舒服的？
答：2016 年 6 月 8 日凌晨 3 时，曹东林觉得肚子很痛，而且大便大不出来，他痛的在床上滚来滚去。我觉得不对，就带他去医院看了。
问：2016 年 6 月 7 日，你们是什么时候去看的自家的瓜棚？
答：：就在 2016 年 6 月 7 日早上 6:30 到 7:30。
问：在瓜棚曹东林做了什么？
答：就是看看瓜长得怎样，整理整理瓜秧子，没干其他事。
问：：回来时情况正常吗？
答：正常。没听他说遇到什么事。
问：2016 年 6 月 7 日下午，曹东林在哪里？
答：他自从早上从瓜棚回来后就一直在家，没有出门过。
问：：那在瓜棚，曹东林有没有摔倒之类的情况？
答：没有。
问：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摔倒过？
答：他回来没有对我说起过有这事。
问：：曹东林平时身体怎么样？


答：感觉他的身体还不错，没有出现过大的病。即使偶尔伤风感冒，一般吃点药，过
几天就好了。几年前胃病动过手术，后来胃病没再犯过。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答：：没有了。
问：你以上说的是否属实？
答：：属实。
问：以上笔录向你宣读（十分钟后），如果所写的和你所说的相符，请签字确认。
答：：我明白了，我不会写字，我按手印好了。






[image: ]以上内容已经向我宣读，与我所讲的一致。
张曼	2016.7.2


曹中政询问笔录
时间  2016	年  06	月  09	日  00	时 30	分至  2016	年  06	月  09	日  01	时 50	分
地点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江宁派出所				 询问人（签名）  章文、金有力	工作单位  东海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一大队			 记录人（签名）  章文		工作单位  东海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一大队			 被询问人 	曹中政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77 年 12 月 06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380225197712066234				 现住址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3 号	 联系方式  13681912847						 户籍所在地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3 号		

问：我们是东海公安分局江宁派出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你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如果有意作伪或者隐匿罪证需要负法律责任。对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权利拒绝回答，你听明白了吗？
答：我听明白了。问：你的基本情况？
答：我叫曹中政，男，1977 年 12 月 6 日生，东海区江宁镇人，家住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3 号，手机 13681912847，在江海新城 F3 地块工地做消防设施施工。
问：曹东林和你什么关系？
答：曹东林是我父亲。
问：2016 年 6 月 5 日你父亲和他人发生争执的事情你知道吗？
答：：我知道，我是 6 月 8 日听我母亲张曼和我讲的。
问：具体讲下？
答：我是 6 月 5 日 6 时 40 分许从家中离开至我工作的工地上上班的，我就住在父母隔壁。直到 6 月 8 日 6 时 40 分接到我妻子张也的电话称我父亲要住院，叫我快点回来。于是我直接从工地到家里，我到家后碰到母亲张曼，得知我父亲曹东林已经在医院。我就问我母亲到底怎么回事，她告诉我 6 月 5 日早上我走后我父母因为场地堆放柴火的事和我叔叔曹东旺夫妻发生争执，曹东旺之妻欲将我父母堆放的柴火丢掉，此时我母亲就上前夺柴火，两人在争抢中我母亲因力气小就倒在地上，据我母亲讲她倒地后头有点晕，等她清醒过来时就看到曹东旺一手扭住我父亲的肩膀，另一只手打我父亲的脸和胸部。曹东旺的妻子从后面用手打我父亲。于是她就爬起来去拉那个女的，后来双方就分开了。分开之后怎么样我母亲没和我讲，他就和我讲后来曹东旺报了警，我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去问我姨夫潘明华，他就叫我父亲也去验伤，之后在第二天就陪我父亲到医院去验伤了。
问：你父亲被打的情况如何？
答：我听我母亲讲，我父亲被打的两眼都肿了，额头上还有很大很大块淤青，去医
院检查时就检查了头部，其他部位因我父亲没感到有何异样，故没有检查。
问：你到医院时看到你父亲情况如何？


答：我到医院时我父亲已经在抢救室，听医生讲我父亲已经病危，我看到我父亲时
他两眼乌青，额头上也有乌青。
问：医生是如何和你说的？
答：医生说我父亲多数是因为右肾破裂致使腹腔出血，出血止不住导致的。
问：你有无和你父亲说过话？
答：我到医院看到他后叫过他，不过他只是眼睛睁了下就又闭上了，没有和我说过
话。
问：你父亲平时的身体状况如何？
答：据我所知，我父亲平时身体蛮好的，也没有什么小毛小病好像也没有什么高血
压等情况，就是好几年前在东海医院因为胃穿孔做过一次手术，把穿孔的胃部组织切除了。
问：手术后你父亲身体情况如何？
答：蛮好的，也没有复发过，也没生过其他什么病。
问：6 月 5 日和曹东旺夫妻发生冲突后，你父亲的生活情况如何？
答：：这个我不清楚，因为期间家里也没和我打过电话说过这事。问：据你所知，6 月 5 日这事还有谁看到吗？
答：这我不知道，也没听我母亲讲起过。问：你父亲现在还有无在工作？
答：他平时就在自己地里种瓜。
问：你是否申请委托公安机关对你父亲进行尸体解剖，查明死亡原因？ 答：我申请委托公安机关对我父亲进行尸体解剖。
问：对这件事，你现在有何想法？
答：对我父亲死亡这件事我希望能查清楚真正的死亡原因，如果与 6 月 5 日的事情有关，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
问：其他还有何补充？ 答：没有了。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以上内容我已看过，与我所说的内容一致。
曹中政	2016·6·9


曹林荣询问笔录
时间  2016	年  06	月  09	日  09	时 00	分至  2016	年  06	月  09	日  10	时 00	分
地点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江宁派出所				 询问人（签名）  王振、陈勋楠		工作单位  江宁派出所				 记录人（签名）  王振			工作单位  江宁派出所				 被询问人 	曹林荣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64 年 10 月 29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380225196410294834				 现住址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4 号	 联系方式  13681912845							 户籍所在地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4 号		

问：我们是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公安分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你应当如实回答，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有要求办案人员或者公安机关负责人回避的权利，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以上权利义务，你清楚了吗？
答：听清楚了。
问：你认识曹东林和曹东旺吗？
答：认识，我们都是邻居，住的不远。问：2016 年 6 月 5 日早上你在哪里？答：我当时在自家瓜地里摘西瓜。
问：你当时有否看见曹东林和曹东旺两家人吵架的事情？
答：看到了。我当时在我家的瓜地里摘西瓜，一开始听见曹东林和曹东旺两家方向
有吵架的声音，吵声越来越大，等我抬头一看，发现两家人已经打起来了。不过，由于距离稍微有点远，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
问：他们打架的地方离你家有多远？
答：：不太远，大概有 50 多米吧。
问：他们吵架的时间大概是几点？
答：：大概早上不到 10 点钟。
问：你把他们吵打的经过说一说？
答：好的。一开始我只听见这两家女人在争执，开始声音小，后来逐渐变大，好像
是为让不让堆柴草的事。后来两家男的也加入进来了，并且双方还打了起来。
问：他们怎么打的，谁先动的手？
答：由于他们两家是兄弟关系，平时有矛盾，发生些口角是正常的，所以，我开始也
 没太在意，仍然在摘瓜，因此对于他们怎么动手打的，我不清楚。等我注意他们时，他们兄弟两个人已经扭打在一起了。双方先相互扭住对方的肩膀，并用手打对方的头部和胸部，两个女的也在打。后来，曹东林和曹东旺都摔倒在地上了。曹东林先起来，然后把曹东旺按在地上，用腿压住曹东旺的腰部，继续用手打曹东旺。曹东旺被压住后，也在地上反抗，用手挥舞着朝曹东林身上乱打，两腿也在地上乱踢。我本来想过去拉架，后来一想，他们是兄弟，家庭内部的纠纷，外人不便介入，所以我也就没过去。过了一会，两人就不打了，各自离开了。


问：当时两人打了多长时间？
答：我没注意时间，大概有十来分钟吧，不太长。
问：曹东旺开始和曹东林扭打时，他用手打曹东林胸部、腹部没有？
答：双方扭打在一起时，两人都是用拳头相互打对方的脸部、胸部和腹部。
问：：倒地前，曹东旺打了曹东林身上有多少下？
答：这个我没数，双方你来我往的，感觉各方都往对方身上打有十来下吧
问；：：两人怎么倒地的？
答：好像是曹东旺被什么东西绊倒了，由于双方是扭着的，所以，两人一起倒了，但
曹东林先爬起来，压住了曹东旺的身体。
问：倒地后，两人继续打吗？
答：是，曹东林按住曹东旺的身体，用腿压住曹东旺的腰部，继续用手打曹东旺。曹
东旺被压住后，也在地上反抗，用手挥舞着朝曹东林身上乱挥打，两腿也在地上乱踢。
问：曹东旺被曹东林按倒在地上后，他用手打曹东林，打了多少下？什么部位？
答：只看到他手往曹东林身上挥，到底打到什么地方了，打了几下，我也说不准，反正
不止一、两下吧。
问：倒地后，曹东旺用腿踢曹东林了吗？
答：他被曹东林压着，两腿乱蹬，但蹬不住曹东林的身子。主要是躺在地上用手向
曹东林的身体挥打。
问：他们两个人的妻子参加打架了吗？
答：主要是他们两个兄弟在扭打，他们的两个妻子当时在一边也有打的动作，但好
像都是为了保护住自己的老公不要吃亏。
问：曹东旺的妻子冯媛媛打曹东林了吗？
答：我没看到曹东旺的老婆冯媛媛有打曹东林的动作，她主要是和曹东林的老婆张
曼在撕扯。
问：两人怎么结束打架的？
答：打了一会，曹东林自己起身离开了，后来曹东旺也起来走了。
问：：曹东林和曹东旺离开时，身体有无异常的表现？
答：因为隔有一段距离，我看不出来他们两人身上是不是有伤。从两个人当时离开
的情况看，好像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后来我还看到曹东林和他老婆一起推车去卖西瓜。
问：事后你有否见到过曹东林？ 答：我事后见到过曹东林的。
问：你看到曹东林的时候他在干嘛？
答：我是 6 月 7 日见到他的，具体时间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几天天气热的出奇，我当时看到曹东林步行出门的，具体干什么我不知道。
问：你当时看到曹东林的时候他人是否正常？答： 我当时看到曹东林出门的时候他还很正常。
问：6 月 5 日曹东林和曹东旺两家吵架，现场除了他们两对夫妻，还有谁在？
答：：我没有看到其他人。
问：你知道曹东林死的事吗？
答：：听说了，感觉有点意外。
问：曹东林平时身体怎么样？有什么大毛病没有？
答：只知道他以前胃不好，好像做过手术。后来没听到他有什么大毛病。


问：这两个兄弟平时关系怎么样？
答：两人关系不怎么样。我家是在曹东林家西隔壁平行的，曹东林的弟弟曹东旺在
曹东林家前面住，对他们两家情况还比较了解。他们兄弟俩这几年一直不和，红白喜事什么的基本上已经不来往了。两家的矛盾好像是因为地界和父母遗产之类引发的，而且曹东林和曹东旺的老婆都是不好惹的女人，时常因为家庭琐事吵架和拉扯。这次因为一点小事两家又打了起来，而且曹东林还突然去世了，作为邻居我对这个事情感到悲伤，希望政府能够查明真相，好给两家人一个交代。问：他们兄弟二人在村中平时表现怎么样？
答：平时表现一般吧，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大的冲突，但朋友也不多。曹东林的性格
比较急燥一点，遇到事情容易冲动。曹东旺不太冲动，但心思比较重些，外人不太容易知道他在想什么，不太愿意和别人交流。
问：还有其他什么要补充的吗？
答：：没有了。
问：你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答：：属实。






[image: ]以上内容和我说的一致。曹林荣 2016.6.9


潘红云询问笔录
时间  2016	年  06	月  11	日  14	时 05	分至  2016	年  06	月  11	日  15	时 20	分
地点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江宁派出所			 询问人（签名）  姜帅、陈明		工作单位  江宁派出所			 记录人（签名）  陈明			工作单位  江宁派出所			 被询问人 	潘红云	性别 	女		出生日期  1959 年 06 月 17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380225195906174087			 现住址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7 号	 联系方式  18756213354							 户籍所在地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7 号		

问：我们是东海公安分局江宁派出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希望你能如实回答，不得隐瞒或者虚构事实，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有申辩和要求办案人员与公安机关负责人回避的权利，你是否听清楚？
答：我听清楚了。问：你的基本信息？
答：我叫潘红云，女，汉族，初中文化，现居住地：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
陵 217 号，身份证号：380225195906174087。
问：你从事什么职业？
答：主要是在家里收购西瓜，再转手卖给批发商和本地的一些货栈。我做这一行七、八年了，大家对我比较熟悉，价格上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也比较诚实，大家也比较
信得过我，所以金园村附近的瓜农都会把西瓜送到我这里卖。
问：曹东林、曹东旺兄弟的情况你熟悉吗？
答：我们都很熟悉，是一个村里的邻居，他们两家挨着，离我家几百米远。他们的瓜
一般都运到我这边来卖。6 月 5 号上午曹东林两口子来我这边卖过一些的瓜，后来我听村里人说他卖瓜当天和他弟曹东旺打了架，还报了警，再后来 6 月 8号晚上曹东林突然死了。这些的我都是听村里人说的，自己没有亲眼看到。
问：请描述一下曹东林夫妇 6 月 5 日卖瓜的过程？
答：好的。2016 年 6 月 5 日那天一早起来温度就很高，热腾腾的蒸人，当天没几个人来卖瓜。我在家门口乘凉，早上 10 时许，看到曹东林和他老婆张曼推着劳动车往我家门口走来。曹东林推着车，他老婆在旁边扶着瓜。我出门迎上去向曹东林打招呼，他应了一声，没怎么搭理我，情绪不太好的样子。他老婆张曼跟我说今天打算来卖瓜。然后他们两口子就用劳动车从他家车棚里把西瓜推过来，送了好几次。我们过了秤，一共是 447 斤西瓜，按照一般的收购价格，我记了账，给他们出了收条，等到全部收完瓜之后再给他们送钱去。我们这么多年都是这么做的，他们拿了收条就回家了。
问：整个过程都是曹东林在推车运瓜吗？
 (
 
检察一部模拟法庭
)



答：是。他们运瓜用的劳动车是钢板做的，比较沉，曹东林的老婆张曼身子骨比较
单薄，抬不动。所以来回都是曹东林在推车运瓜，张曼就在旁边扶着瓜以防瓜从劳动车的斗子里颠下来，他们就这样来回运了三、四次吧大概。
问：曹东林在运瓜、卖瓜的过程中有无异常？
答：当天天气很热，曹东林身上出了不少汗，也一直喘气。不过也看不出来什么异
常，可能是因为当天天气热的原因吧。
问：6 月 5 日卖完瓜之后你有无再见到曹东林夫妇？；答：：没有。
问：6 月 5 日至今你有无见到过曹东旺夫妇？；答：：也没有。
问：关于曹东林夫妇和曹东旺夫妇的家庭、社会关系你了解多少？
答：曹东林和曹东旺两兄弟从小就在金园村长大，家里住前后院，本来兄弟俩关系
很好，不知怎么的这几年两家关系越来越差以至于互不来往。村里有传言说曹东林、曹东旺兄弟是因为父母遗产的事情产生了矛盾，还有的说是因为宅基地拆迁的事情涉及到钱，使两家产生了纠纷。曹东林的老婆张曼和曹东旺的老婆冯媛媛都是那种不肯吃一点亏的女人，跟村里人大部分人家关系都不太好，她们两妯娌之间也很不对付。曹东林为人霸道，听人说他喝醉酒之后时常会说要找机会收拾他弟弟和弟媳之类的话。曹东旺平时不太爱说话，但是城府很深，对他哥哥和嫂子的怨恨也由来已久，这是全村人都知道的事情。
问：他们之前有没有公开闹过矛盾、打过架？答：：没有听说过。
问：关于这个事情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答：没有。
问：以上情况是否属实？；答：：属实。


以上内容我已看过，和我说的一致。潘红云	2016.6.11


高宁波询问笔录
时间  2016	年  06	月  09	日  00	时 00	分至  2016	年  06	月  09	日  00	时 25	分
地点  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江宁派出所		 询问人（签名）  潘真、张华强     工作单位  江宁派出所		 记录人（签名）  张华强	工作单位  江宁派出所		 被询问人   高宁波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81 年 10 月 07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380225198110076814		
现住址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 518 号	
联系方式  13503491245		 户籍所在地  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 518 号	

问：我们是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公安分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你应当如实回答，对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有要求办案人员或者公安机关负责人回避的权利，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以上权利义务，你清楚了吗？
答：听清楚了。
问：：你的职业？
答：我是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派出所 110 接警处辅警。
问：2016 年 6 月 5 日，你有没有和民警一起在江宁镇金园村金陵出警过？
答：：有的。
问：那请你将事情的经过讲一下。
答：2016 年 6 月 5 日 10 时许，江宁派出所接到在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有兄弟纠纷。我就打金陵村的报警电话联系，对方说是金陵村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还说刚才有村民曹东旺来反映说其被哥哥打了，起因是为了一条路边上的土地使用权问题。因为曹东旺头部受伤，所以用村里的电话报警。于是我和民警陈海东一起前往金园村金陵 211 号出警。我们赶到金园村，在去金陵 211 号一条东西烂泥路上，就见曹东旺坐在路边的土地上，他的妻子也在旁边。曹东旺说被其哥哥曹东林打了。陈海东问他什么事情，他说因为他在田地上的东西被曹东林弄掉，于是就争吵起来，接着就被曹东林打伤。我们在现场看到曹东旺头部太阳穴处有红肿。曹东旺的妻子也说是被曹东林夫妻两人打的，她眼角处擦破点皮，但是问题不大，不需要治疗及验伤。于是我就给曹东旺拍照，并通知他到所开验伤单并作笔录。我们在现场走访周围群众，他们说曹东林出去了。接着我们回所后，曹东旺一人自行到所，然后就开验伤单，接着他就走了，去医院看病了。
问：曹东旺是什么时候来所的？
答：是在上午，但是具体时间我不清楚了。
问：：那曹东旺说他是被谁打的？
答：曹东旺说是被曹东林打的，但是其妻子说是被曹东林夫妻打的。
问：：曹东旺有没有还手打曹东林？
答：曹东旺没有说，只说自己被打。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答：没有了。
问：你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image: ]以上内容与我所讲一致。高宁波 2016.6.9


庄胜询问笔录
时间  2016	年  6	月  8	日  22	时  30	分至  2016	年  6	月  8	日  23	时  40	分
地点  金山镇东海医院	
询问人（签名）  陈勋楠、姜帅		
工作单位  江宁派出所		 记录人（签名）  姜帅	
工作单位  江宁派出所		 被询问人  庄胜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69 年 8 月 16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380225196908162236		
现住址  江海市金山镇中华路 43 号 502	
联系方式  13051534781		 户籍所在地	江海市金山镇中华路 43 号 502	

问：我们是东海公安分局江宁派出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现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希望你能如实回答，不得隐瞒或者虚构事实，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拒绝回答的权利，你听明白了吗？
答：我听明白了。
问：你的基本情况？
答：我叫庄胜，男，1969 年 8 月 16 日生，户籍地：江海市金山镇中华路 43 号502 室，现在住址也是这里。手机 13051534781，工作单位是金山镇东海医院外科主任。
问：你今天有没有收治一位病人？
答：有的，一名叫曹东林的病人，进我们科室的时候瞳孔已经放大了，所以我们对
他进行了抢救，从早上 8 点左右一直抢救，但是到今天下午 19 时许，还是没有抢救过来，休克死亡了。
问：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答：据他的家人反映是大概在 6 月 5 号的时候，因为邻里纠纷引发打架，头部和腹部都被打了。
问：请你讲一讲抢救的情况？
答：一开始的时候，对他进行检查，检查下来发现是闭合性腹外伤。主要是后腹胀
水肿，进我们科室的时候已经昏迷，并且没有血压。我们就对他输血，气管插管，直到下午 13 时许，血压机上稍微有点血压，但是血压还是很低，高压在 50左右，低压在 35 左右。到下午 19 时许，因出血性休克死亡。
问：这个病人的大致情况？
答：这个病人叫曹东林，男，本区江宁人，年纪 60 岁。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属实。
问：还有无其他补充？
[image: ]答：没有。	以上内容我已看过，与我所讲一致。庄胜	2016.6.8
 (
检察一部模拟法庭
)



张磊询问笔录
时间  2016	年  08	月  27	日  14	时 45	分至  2016	年  08	月  27	日  15	时 50	分
地点  江海市天山北路 198 号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询问人（签名）  章文、金有力		
工作单位  东海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一大队	 
记录人（签名）  金有力			
工作单位  东海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一大队	 
被询问人  张磊	性别 	男	出生日期  1981 年 04 月 16 日		  身份证件种类及号码  380225198104162852			 现住址  江海市青海路 319 弄 20       联系方式  13632251147	
户籍所在地  江海市青海路 319 弄 20 号	

问：我们是东海公安分局江宁派出所的民警（出示工作证），现就我们正在侦查的案件，依法向你询问有关问题，希望你回答。如实提供证据证言，如果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需要负法律责任。对于案件无关的问题你有权利拒绝回答，你听清楚了吗？
答：我听清楚了。
问：你的基本情况？
答：我叫张磊，男，1981 年 4 月 16 日生，户籍地，江海市青海路 319 弄 20 号，现在住址也是这里，手机 13632251147，工作单位是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任主检法医师。
问：关于曹东林尸体病理解剖意见中“曹东林符合在自身罹患神经纤维瘤并累及腹
腔器官及血管病变的基础上，与人纠纷过程中腹部遭受外力作用促发自身病变血管破裂，引起腹膜后大出血，致失血性休克死亡”的描述，其中与人纠纷过程中腹部遭受外力作用的判别依据什么？
答：主要是由于死者右下腹部片状皮肤青紫伴皮下出血。；问：：该腹部青紫如何形成？
答：其下腹部皮下出血，范围有限，以皮下为主；邻近实质器官亦未见破裂性挫伤
出血的改变，说明其右下腹受外力作用为促使原有病变血管破裂出血，但并未引起腹腔重要器官损伤。一般来说，拳打脚踢等外力因素可以形成。但自己摔跤等一般不会形成。
问：曹东林在纠纷中自己曾下蹲，用膝盖顶曹东旺，类似此类自身挤压下腹部的动
作能否形成该右下腹部皮下出血状况？
答：这类自身挤压动作很难形成。
问：从曹东林的出血量来看，可否推断受伤的时间？
答：尸检表明其出血部分离可见纤维素样物渗出，故应已经持续出血有几天了
问：：曹东林的死因？
答：主要是由于其自身罹患神经纤维瘤并累及腹腔器官及血管病变，承受外力是致
失血性休克的辅助因素。
问：这种内出血的症状一般如何？
答：一般为腹痛。低血容量导致的头晕、头疼、血压降低。


问：曹东林患病症的主要表现？
答：神经纤维瘤病主要表现为皮肤着色过度斑和多发的神经纤维瘤，亦可累及骨骼、周围神经系统和其他器官。当病变累及血管、内部器官的自主神经时可引起血管病变或其他并发症。
问：曹东林右下腹出血后是否还能从事重体力劳动？
答：刚开始时应该说没问题，随着出血量加大，其身体状况会越来越差。
问：：鉴定意见上说的外力作用强度如何？
答：该外力并未引起腹腔重要器官损伤，只促使了原有病变血管破裂。
问：：以上所说是否属实？
答：是事实。
问：还有无其他补充？
答：：没有。








[image: ]以上内容我已看过，与本人所说的一致。
张磊	2016.8.27


[image: ]江 海 市 东 海 医 院南洋大学附属东海医院
放射诊断报告
MR 号：M0943000	

患者姓名：曹东旺	性别：男	年龄：58	岁	科别：急诊科放射学检查号码：M0943000
门诊号：	20160000000035	住院号：	病室：	病床： 临床诊断： 头部外伤		送检医师的要求：
检查方法：	

放射学描述：

右侧颞骨局部颅骨缺损，骨质变薄，骨小梁稀疏，脑膜及部分颞叶膨出，邻近额叶可见小片状长 T1 长T2 信号影，右侧眼外直肌受压变形，右眼球向外凸出，各脑室未见异常，中线结构居中。













放射学诊断：

右侧颞骨缺损伴脑膜、脑膨出，右眼球外凸；术后改变？请结合病史。双侧脑室旁多发缺血灶。






书写医师：王家琪	审核医师：曹 聪
检查时间：2016.06.06      报告书写时间：2016.06.06      报告审核时间：2016.06.06

———————————————————————————————————————


[image: ]江	海	市	东	海	医	院


门 诊 记 录
—————————————————————————————
姓名： 曹东林	性别：●男 ○女	出生年月：60 岁	婚姻：已婚

民族： 	汉		籍贯：海河省江海市	药物过敏史： 		无	 住址：东海区江 宁镇金园村金陵 213 号	联系电话： 	无	


	科	别
	诊 断 记 录
	处	理
	医	师

	江宁市东
	头部损伤 24 小时；诉头胀、头痛，无昏迷
查体：神志清，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 3 毫米
：
心肺（一）.腹软.无压痛.
四肢无浮肿
诊断结论：头部外伤
	R: 头颅CT
	

	海医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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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发 经 过

2016 年 6 月 8 日晚上 9 点左右，江海市公安局东海分局江宁派出所接到江海市东海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3 号村民张曼报警，声称她的丈夫曹东林几天前被其弟弟曹东旺殴打致伤，今天病情加重，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晚 7 点半左右死亡。因此，张曼举报曹东旺涉嫌犯故意杀人罪。接到报案后，派出所干警立即对相关人员，包括对受到举报的曹东旺，进行询问，全面了解案情；同时到东海医院收集证据材料，并及时将相关材料送交江海市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曹东林的死因进行鉴定。在充分掌握相关证据基础上，认定曹东旺的行为涉嫌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于是在 7 月 21 日决定予以立案，并电话通知曹东旺到案。接到通知后，曹东旺于 7 月 23 日上午来到刑侦支队一大队说明情况，东海公安分局当天决定对曹东旺予以刑事拘留。至此，案件告破。后报经江海市东海区人民检察院批准， 于 2016 年 8 月 6 日决定以涉嫌犯故意伤害罪对曹东旺予以逮捕。
特此说明


东海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一大队

承办人：（签字）章文、金有力
2016 年 9 月 1 日


情	况	说	明

犯罪嫌疑人曹东旺与被害人曹东林于 2016 年 6 月 5 日 9 时许在本区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1 号旁发生争执并扭打，后被害人曹东林经抢救无效于 2016 年 6 月 8 日 19 时许在金山镇东海医院死亡。由于
2016 年 6 月 5 日被害人曹东林与犯罪嫌疑人曹东旺扭打后，经医院诊治，未发现异常情况，当时我局未予以立案侦查，因而未对案发现场进行勘查。特此说明。


东海公安分局刑侦一支队

承办人：（签字）章文、金有力

2016 年 9 月 2 日


工	作	情	况

根据被告人曹东旺律师的介绍，听说同村人刘建设在 2016 年 6 月 7 日看到被害人曹东林到自家瓜棚看瓜秧时，曾在瓜棚的地上摔了一跤。为了查证这一情况，2016 年 8 月 1 日 14 时许刑侦一支队民警前往江宁镇金园村金陵 217 号刘建设家中调查曹东林死亡一案，找刘建设制作询问笔录，询问其 6 月 7 日是否看到曹东林去自己的瓜棚， 是否看到其在瓜棚摔倒等情况。但是刘建设表示没有看到，并拒绝制作笔录。2016 年 8 月 9 日 10 时许，刑侦一支队民警再去找刘建设制作笔录，但是刘建设仍然没有配合我们，拒绝制作笔录。
特此说明


东海公安分局刑侦一支队

承办人：（签字）章文、金有力
2016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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